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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廷宝

“好将清白继家传”，这是明代廉吏

李炯然在生命最后时刻对后代的殷切

期望。

李炯然，字汉章，山东蒙阴人。明

代天顺元年（1457 年）中进士，初任户部

主 事 ，执 法 不 畏 权 贵 。 成 化 十 三 年

（1477 年），江北灾情肆虐，南及扬州，北

到徐淮，千里赤地，饿殍横陈。李炯然

奋然请命，赴安徽凤阳一带赈灾，至则

遍历灾区，动员地方上的富豪之家捐献

物资，并向邻近州府借贷，使无食者食

之，无衣者衣之，有疾者医之，解民于倒

悬。

李炯然夙兴夜寐、恪尽职守，终至

忧劳过度，遽然辞世于任上。众为棺

敛，阅其行囊，唯书数卷、药数剂，另有

遗诗一首：“强颜人世已多年，一事无成

馆遽捐。仕路哪知终粉署，宦囊谁信只

青毡。死生有命吾何恨，俯仰无惭世漫

怜。寄与故园诸子弟，好将清白继家

传。”

捐馆，即放弃自己的官邸，古时对

官员去世的委婉说法。粉署是官署的

代称，东汉尚书奏事于明光殿，这座殿

堂的特别之处是用胡椒粉涂墙壁，所以

后世常用粉署、粉省来指代尚书省，或

延伸到一般的官署。

李炯然的这首诗，说世事纷繁复

杂，多年来，我勉力支撑，直至生命尽头

仍一事无成。我一生公忠体国、不蓄私

财，以户部郎中之职、在赈灾任上结束

从政之路，谁能相信我的宦囊中只有一

席薄薄的青毡？我平生为人做事俯仰

无愧，世人不必为我的离世惋惜。临终

之际，寄语老家的子侄辈们，一定要把

清白家风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好将清白继家传”，李炯然用“清

白”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这与其

良好的家教家风是分不开的。李炯然

的父亲李柰，字时珍，宣德二年（1427

年）进士，初授行人，后任南京四川道监

察御史、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等职。任

监察御史期间，“纠举不避权要”“尤恶

贪暴”，有“铁板李御史”之号；任参议戍

边期间，体恤民情，治民无冤狱，卓有政

声，又有“李佛”之号。参政孙毓田问

他：“君御史，人号铁板；今参议，又号李

佛，何前刚而后柔乎？”李柰回答：“御史

尚弹压，参议贵抚循。官固不同，政亦

有异，可一概施耶？”

李柰持身耿介，虽寒士时，非其义

一介不取。乡里有一巨豪，以不义致

富，晚年却礼贤下士，素慕李柰，以厚币

招之，李柰不往。有人认为李柰心胸狭

隘，李柰说：“吾闻君子不饮盗泉之水，

况不义之物而可受耶？”李柰曾奉命出

使外邦，对于丰厚的馈赠，他分文不受，

归来时经过顺德，同乡之人、在顺德为

官的张时款待他，见李柰宦囊，认为里

面肯定盛满了远方珍物，打开一看，竟

是黄连数升，原来李柰“素苦目疾，故之

备也”。

史载李柰“居官所在，有冰蘖声。”

古人认为冰最寒、蘖最苦，饮冰食蘖，比

喻一个人处境寒苦而葆有操守。李柰

“自奉甚俭约，居常食不兼味”。年老体

弱辞官归里时，“所积不足充道里费，身

后惟遗书数千卷而已”，幸得同僚解囊

相助才凑足路费。退居林下而心不忘

朝廷，“每闻登一正人、行一善政，辄喜

形于色，否则愀然不乐者累日”，其忧虑

国事者如此。当时就有人评价“士如李

时珍，当于古人中求之”。

李柰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教育

子女义在利先、俭以养德、清白传家的

道理并督促其践行。临终前，李柰遗

命李炯然：“吾遭时发身，官至方面，得

保首领以没，固无所憾。但念国恩未

报，汝今忝科第，他日当尽忠所事，以

补乃父之不足，即吾死瞑目矣。”生命

的最后一刻，仍不忘叮嘱儿子忠于职

守、勤于政事、力行不怠，不要辱没了

清白的家声。李炯然也没有辜负父亲

的教诲，一生勤谨做事、清白为人，直

至累死任上。

李 炯 然 长 子 李 梦 龙 ，弘 治 六 年

（1493 年）进士，地方志记载其“令宣城，

守定州，治行卓异，升甘肃兵备副使。

时外寇内饥，梦龙调度有方，军民赖

之。”李炯然弟李灿然，次子李梦麒、三

子李梦麟、四子李梦熊，以及李炯然孙、

李灿然子，科第连绵，有“一门三进士，

父子九登科”之称，同时也以清白的家

风和操守为后世敬仰。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好将

清白继家传，清白家风是留给后人最好

的财富。

（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陈安昌

《说苑》 是汉代文学家、经学

家、目录学家刘向汇集先秦及汉初经

史子集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所编撰的

一部史书。在 《说苑·至公》 篇中记载

的令尹子文法不避亲的故事，对当今

法官如何坚守公平正义极具启示意义。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子文的族人

犯了法，廷理将此人抓了起来。可

是，当廷理听说这个人是子文的族人

时，便把他给放了。子文知道后，对

廷理违背法令、宽纵犯人的行为予以

斥责，认为身为司法官应当“柔而不

挠、刚而不折”，即司法官执法可以有

一定的灵活性，但不能歪曲法律、违

背原则，应不屈服于任何权势。

最终，廷理依法严惩了子文的这

个族人。楚成王听说此事后，称赞子

文做得对，不仅罢免了廷理，还让子

文参与王族的内部政务。老百姓对子

文也很信服，都说，“如果大家都像令

尹公这样公平执法，我们还有什么值

得忧虑的呢？”

很明显，廷理在办理此案时，将

特权放在了法律的前面，将私心放在

了公正的前面，这才作出了不合法、

不合理的裁判。

令尹，是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设

立的最高官职。庭理之所以放走子文

的族人，或是为了讨好子文，或是害

怕如果公正处理此案会得罪子文。但

无论如何，都违背了自己的职责和使

命，理应受到处罚。

而从子文的角度来看，他身居高

位，可以说，既位高权重，也德高望

重。他的族人犯法，他不仅没有去主

动干预，而且在得知“判决”结果

后，也没有刻意保持“沉默”，而是旗

帜鲜明地予以纠错，让犯罪之人和枉

法裁判之人均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

公正不阿、执法如山的背后，既体现

出子文的高尚品德，更蕴含了他的深

谋远虑。

试想，如果这起案件就照之前廷

理“判决”的那样，放走族人，不处

理违法之人，那引发的“破窗效应”

不可小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虽令不从”。子文是楚国宰相，是

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更应当是规

则的遵守者和监督者。一旦越不过亲

情这道关，放任族人违法犯罪，必将

受到民众的指责，自己也很难立身朝

堂，实现自身的抱负。

个人的威信受损是其次，关键是

对司法公信、国家治理的破坏。如果

令尹的族人犯法，躲过法律的制裁，

那就会在有形和无形中引导更多的王

公贵族无视法律、为所欲为，犯法后

又钻空子、找路子为自己开脱。长此

以往，法律就会被束之高阁，民众期

待的公平正义就会成为镜中月、水中

花，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危害国家的

长治久安。

一旦置于这种恶劣的大环境之

中，司法官将难以独善其身，也难以

作出公正的裁判。那最终真的是如培

根所说的那样“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

了水的源头”。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通过这则典故，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平正义是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体现，但它绝

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法官在执法

办案中，在面对各种干扰时，一定要不

忘初心，保持公心，不越权、不滥权、

不擅权，认真办好每一起案件。

而伴随着法治的进步和制度的完

善，法官的自我修养和境界也必须与

时俱进。前进路上，法官当坚定不移

自我革命，自觉敬畏纪律规矩，勤掸

“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

中贼”，把对法治的尊崇和热爱转化为

捍卫公平正义的实际行动，在一往无

前的奋斗中书写出无悔的篇章。

（转自 《人民法院报》，作者单位：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清白传家【史海钩沉

】

从令尹子文法不避亲说起


